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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
进一步加强施工许可核发事中事后监管
的补充通知
各相关单位：

我局已于2021年10月18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施工许可核发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南建水函〔2021〕48号），明确施工许可核发事中事后监管要求，现针对施工许可证核发（含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人防监督登记）及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补充通知如下：

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发证机关应当建立颁发施工许可证后的监督检查制度”的相关规定，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确保项目满足开工条件，自本通知核发之日起，项目在取得施工许可证或分阶段施工许可证后，住建部门将通过区住建水利网上综合服务平台对相关项目开展施工许可核发后监督检查。建设单位必须按照附件《施工许可核发后检查材料清单》的时间节点要求，在区住建水利网上综合服务平台上传相关材料并通过住建部门的检查。区、镇住建部门须在建设单位上传材料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查，并将检查意见反馈到平台上。未能按时间节点上传相关材料或上传材料未能通过检查的项目，由区、镇住建部门责令停工处理。被责令停工处理的项目必须按区住建水利网上综合服务平台上的检查意见完成整改后方可复工。

附件：施工许可核发后检查材料清单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2月14日

附件

施工许可证核发（含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人防监督登记）或施工许可证核发（房屋建筑、

装饰装修）后检查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上传材料并通过检查时间

	1
	设计图纸（土建（含消防专业）、燃气、装修）
	在佛山市施工图联合审查管理平台下载。设计图纸需盖上审图章和出图章，相关专业的图纸需盖注册章。
	施工许可核发后10个工作日内上传材料并通过住建部门检查

	2
	建设、施工、监理三方责任主体签署《安全生产承诺书（法人）》、《安全生产承诺书（项目负责人）》
	需盖上单位公章和注册章原件上存或电子件盖电子章
	

	3
	监理、勘察、设计合同
	原件扫描
	

	4
	施工单位及分包单位安全生产许可证
	原件扫描
	

	5
	安全文明措施费支付计划
	建设单位出具，必须盖建设单位公章。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加盖公章亦可。（原件扫描）
	

	6
	预拌混凝土及预拌砂浆购销合同
	1.原件扫描；2.若合同签名页不是由双方法人签名的，请提交法人授权委托书。
	

	7
	建筑企业工伤保险缴纳凭证
	经工程所在地地税部门确认的工伤保险登记表以及缴款票据。（原件扫描）
	

	8
	人防审批材料
	1.如当次报建地下有人防，请提交设计要点；2.如整个工程没有人防，提交易地建设缴费凭证。（原件扫描）
	

	9
	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单及缴款票据（原件扫描），承保机构应符合相应资格要求。
	

	10
	工人工资保证金缴存证明文件（或银行保函）、工人工资支付分账管理证明
	如提交银行保函，需由工程所在地商业银行出具。
	

	11
	依法纳税承诺书
	原件扫描
	

	12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或审图机构出具的《其他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审查意见》
	特殊工程提交住建部门出具《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其他工程提供审图机构出具的《其他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审查意见》
	

	13
	燃气相关资料
	住宅项目需提交燃气资料，具体包括：1.燃气设计单位和审图单位的合同（原件扫描）；2.燃气设计单位签署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原件上存或电子件盖电子章）；3.燃气的设计审查合格证明（佛山市施工图联合审查管理平台下载并上传）；4.总包施工燃气工程的，需提交含有燃气内容的施工组织设计（需原件上存）。若分包施工燃气工程的，需提供燃气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需原件上存）；5、该工程有燃气分包施工单位，需提交分包施工合同、分包单位签署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安全生产承诺书（法人）》、《安全生产承诺书（项目负责人）》（原件上存或电子件盖电子章，需盖注册章）
	施工许可核发后3个月内上传材料并通过住建部门检查


施工许可证核发（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后

检查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上传材料并通过检查时间

	1
	监理合同
	原件扫描
	施工许可核发后10个工作日内上传材料并通过住建部门检查

	2
	工伤保险参保缴费凭证；
	经工程所在地地税部门确认的工伤保险登记表以及缴款票据。（原件扫描）
	

	3
	建筑工程质量监督重点一览表
	原件扫描
	

	4
	《佛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审查合格书》、《佛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审查备案表》
	原件扫描
	

	5
	有使用混凝土的工程，需提交《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原件
	合同原件扫描
	

	6
	基坑支护设计和施工专项方案及监理单位审批意见原件； 
	原件扫描，对于开挖深度超过5米（含5米），或虽未超过5米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地下管线复杂，或影响毗邻建筑（构筑）物安全的基坑工程,应补充提交以下资料：通过专家论证审查的基坑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方案、监测方案和《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审查表》原件，与第三方监测单位签订的基坑工程监测委托合同复印件，第三方监测企业的诚信手册复印件，监测人员、监测项目负责人的建筑变形测量培训合格证或工程测量专业职称证书复印件。
	

	7
	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单及缴款票据

（原件扫描），承保机构应符合相应资格要求。
	


施工许可证核发（桩基础工程）后检查

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上传材料并通过检查时间

	1
	监理合同
	原件扫描
	施工许可核发后10个工作日内上传材料并通过住建部门检查

	2
	工伤保险参保缴费凭证；
	经工程所在地地税部门确认的工伤保险登记表以及缴款票据。（原件扫描）
	

	3
	建筑工程质量监督重点一览表
	原件扫描
	

	4
	《佛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审查合格书》、《佛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审查备案表》
	原件扫描
	

	5
	有使用混凝土的工程，需提交《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原件
	合同原件扫描
	

	6
	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原件扫描
	

	7
	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单及缴款票据（原件扫描），承保机构应符合相应资格要求。
	


施工许可证核发（基坑支护土方开挖和桩基础工程）后检查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上传材料并通过检查时间

	1
	监理合同
	原件扫描
	施工许可核发后10个工作日内上传材料并通过住建部门检查

	2
	工伤保险参保缴费凭证
	经工程所在地地税部门确认的工伤保险登记表以及缴款票据。（原件扫描）
	

	3
	建筑工程质量监督重点一览表
	原件扫描
	

	4
	《佛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审查合格书》、《佛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审查备案表》
	原件扫描
	

	5
	有使用混凝土的工程，需提交《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原件
	合同原件扫描
	

	6
	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原件扫描
	

	7
	基坑支护设计和施工专项方案及监理单位审批意见原件； 
	原件扫描，对于开挖深度超过5米（含5米），或虽未超过5米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地下管线复杂，或影响毗邻建筑（构筑）物安全的基坑工程,应补充提交以下资料：通过专家论证审查的基坑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方案、监测方案和《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审查表》原件，与第三方监测单位签订的基坑工程监测委托合同复印件，第三方监测企业的诚信手册复印件，监测人员、监测项目负责人的建筑变形测量培训合格证或工程测量专业职称证书复印件。
	

	8
	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单及缴款票据

（原件扫描），承保机构应符合相应

资格要求。
	


施工许可证核发（地下室）后检查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上传材料并通过检查时间

	1
	监理合同
	原件扫描
	施工许可核发后10个工作日内上传材料并通过住建部门检查

	2
	工伤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复印件
	经工程所在地地税部门确认的工伤保险登记表以及缴款票据。（原件扫描）
	

	5
	建筑工程质量监督重点一览表
	原件扫描
	

	6
	《佛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审查合格书》、《佛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审查备案表》
	原件扫描
	

	7
	有使用混凝土的工程，需提交《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原件；有使用砂浆的工程，需提交《商品砂浆购销合同》原件
	合同原件扫描
	

	8
	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原件扫描
	

	9
	设计图纸
	已通过审图平台审批通过的地下室相关专业的图纸
	

	10
	基坑支护设计和施工专项方案及监理单位审批意见原件
	若本次申报内容包含基坑工程，需提交相关内容，原件扫描；若该项目已经申报了基坑工程的，则不需提交相关内容，注：对于开挖深度超过5米（含5米），或虽未超过5米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地下管线复杂，或影响毗邻建筑（构筑）物安全的基坑工程,应补充提交以下资料：通过专家论证审查的基坑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方案、监测方案和《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审查表》原件，与第三方监测单位签订的基坑工程监测委托合同复印件，第三方监测企业的诚信手册复印件，监测人员、监测项目负责人的建筑变形测量培训合格证或工程测量专业职称证书复印件。
	

	11
	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单及缴款票据（原件扫描），承保机构应符合相应资格要求。
	


施工许可证核发（±0.000以下）后检查材料
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上传材料并通过检查时间

	1
	监理合同
	原件扫描
	施工许可核发后10个工作日内上传材料并通过住建部门检查

	2
	工伤保险参保缴费凭证
	经工程所在地地税部门确认的工伤保险登记表以及缴款票据。（原件扫描）
	

	3
	建筑工程质量监督重点一览表
	原件扫描
	

	4
	《佛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审查合格书》、《佛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审查备案表》
	原件扫描
	

	5
	有使用混凝土的工程，需提交《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原件；有使用砂浆的工程，需提交《商品砂浆购销合同》原件
	合同原件扫描
	

	6
	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原件扫描
	

	7
	设计图纸
	已通过审图平台审批通过的相关专业图纸
	

	8
	基坑支护设计和施工专项方案及监理单位审批意见原件。
	若本次申报内容包含基坑工程，需提交相关内容，原件扫描；若该项目已经申报了基坑工程的，则不需提交相关内容，对于开挖深度超过5米（含5米），或虽未超过5米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地下管线复杂，或影响毗邻建筑（构筑）物安全的基坑工程,应补充提交以下资料：通过专家论证审查的基坑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方案、监测方案和《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审查表》原件，与第三方监测单位签订的基坑工程监测委托合同复印件，第三方监测企业的诚信手册复印件，监测人员、监测项目负责人的建筑变形测量培训合格证或工程测量专业职称证书复印件
	

	9
	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单及缴款票据（原件扫描），承保机构应符合相应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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